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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區 98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行政賄選案例研究
顏郁山 1

壹、鄉長以捐助團體之名義行賄
一、偵查緣起
（一）改制前防「四光」嚴控虛列補

助款
（2009-9-24 自由電子報）
［記者張菁雅／台中報導］內政部

23 日召開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
第一次會議，中央特別關心是否有鄉鎮
市在改制前出現「錢花光、債借光、人
用光、地賣光」的情形；台中市副市長
蕭家旗表示，台中縣市並未發現異常現
象，他也建議中央嚴格控管鄉鎮市公所
是否虛列上級補助款、稅收、財產收入，
並停止辦理村里分割，才能防範「四光」
現象。行政院各部會次長、改制縣市政
府副縣市長都出席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
籌劃小組第一次會議，討論縣市改制後
組織變更、業務調整、人員移撥、財產
移轉、自治法規及預算編制及執行等議
題。

（二）2010 年底高雄縣與高雄市合
併，高雄縣各鄉鎮皆改制為高雄市之區，
故高雄縣之鄉鎮長為末代首長，改制後
區長為官派，故高雄縣之鄉鎮長因不可
能競選連任，故有多人欲參選大高雄區
之市議員（例如大寮鄉、林園鄉鄉長皆
投入參選），而鄉鎮長在任內有將預算
追加並用完之情形發生。

二、利用回饋金、污染補償金行賄選
之案例

（一）針對前 (2008) 年高雄縣潮寮毒
氣事件，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寮

鄉公所簽署「敦親睦鄰」備忘錄，每年
補償居民近千萬。大發工業區在前年底，
接連發生 4 次不明氣體外洩事件，造成
附近潮寮國中、小師生及居民等健康影
響，100 多名師生及村民不適送醫治療，
學生也移至外地上課，因未能鎖定元凶，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遭居民圍堵抗爭。經
官方介入多次協調後，大寮鄉公所與大
發工業區昨正式簽訂自 2010 年至 2029
年止，長達 20 年效期的備忘錄。備忘錄
內容為大發工業區廠商每年撥付 820 萬
經費用於潮寮國中、國小學童營養午餐、
學童獎學金、潮寮村、會結村、過溪村
等社區巡守隊、地方公共建設所需費用。

（二）上開備忘錄簽署內容明示：該
回饋金之使用是作為潮寮國中、國小學
童營養午餐、學童獎學金，及地方公共
建設之用，不得用於其他用途，惟大寮
鄉鄉長黃○○，竟在選舉前集合潮竂鄉
民開會，以鄉民大會決議要按戶將上開
補償金以按戶平均發放方式，以現金發
給潮寮鄉全部居民，不顧備忘錄之規定
及學童之營養午餐及獎學金，在選前以
此獲得選民之支持。

（三）檢察長在接獲此情資後，認
為候選人在選前將該鉅款補償金以現金
發放方式，若該筆款項以現金發放後，
將來學童之營養午餐及獎學金將無錢可
用，而且已違反當初備忘錄之規定，且
可能違反選罷法之相關規定，故即時指
派楊主任檢察官慶瑞及顏郁山檢察官負
責著手偵辦，經深入調查後發現潮寮村

1. 作者撰文時任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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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長及大寮鄉鄉長黃○○確實已經將該
款項提領，並將現金存置於分局、派出
所，待選前以現金發放方式，與候選人
結合以尋求選民之支持，置學童之營養
午餐於不顧，後該候選人及村長得知檢
察官著手偵辦此案後，在發放現金之前
一日緊急停止發放，也終能將學童的營
養午餐費用保留下來。

貳、由偵辦里長餐會賄選開始查辦
一、里長餐會賄選

高雄縣大寮鄉拷潭里里長候選人簡
○○辦理敬老餐會案開始。有情資指出，
簡○○利用辦敬老餐會名義，行賄選之

1 高雄縣政府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財政預算考核要點：
（六）鄉 ( 鎮、市 ) 公所依其職權或依鄉 ( 鎮、市 ) 民代表所提建議，對於民間

團體之補 ( 捐 ) 助，有無依下列規定辦理：
1、補 ( 捐 ) 助經費不得對個人舉辦活動之贊助，或以定額分配或墊付方式處理。
2、補 ( 捐 ) 助經費中如涉及財物或勞務之採購，應依預算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3、對於同一民間團體之補 ( 捐 ) 助金額，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為原 
   則。

2 再依「高雄縣人民團體補助標準計畫」第 3 點 1 款及第 5 條分別規定「一般性
活動補助：以每依年度補助金額上限新臺幣貳萬元整為原則」及「補助項目：
凡餐會、旅費 ( 旅遊性質 )、獎品等項目一律不予補助」。

3 另高雄縣政府所訂立「高雄縣人民團體補助標準計劃」（91年 9月 3日）內規定：
三、補助標準

( 一 ) 一般性活動補助：以每一年度補助金額上限新臺幣貳萬元整為原則。
( 二 ) 委辦性補助：凡本府委辦性活動或專案不以兩萬元為上限。
( 三 ) 專案性補助：凡推動年度重點方案者不以兩萬元為上限。

五、補助項目
凡餐費、旅費（旅遊性質）、獎品等項目一律不予補助。
( 一 ) 研習活動：補助講師費、場地佈置費、印刷費、雜支費。
( 二 ) 各項福利服務活動：講師鐘點費、場地佈置費、茶點、文宣、印刷、 

         撰稿、雜支等費。
( 三 ) 社區媽媽教室活動：以婦女學習成長活動。

1、專案性活動：以推動社區照顧有關之研習、培訓、方案為原則，視計劃 
       情況由本府專案補助。

實，經指揮警方到場搜證並執行搜索後，
將簡○○傳喚到案。簡○○辯稱該餐會
有經過大寮鄉公所之核准，且經費是由
大寮鄉公所補助，且有提出公文為證，
嗣向鄉公所調上開補助公文：發現鄉長
以相同名義補助 10 個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敬老餐會。

二、經調閱鄉公所承辦人員之簽
呈中載明：「一般性活動補助：以每一
年度補助金額上限新臺幣貳萬元整為原
則」及「補助項目：凡餐會、旅費 ( 旅
遊性質 )、獎品等項目一律不予補助」，
且經查閱：
三、依上開規定，大寮鄉鄉長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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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區活動中心修繕補助：每年度最高上限補助十社區
(1) 以興建完竣、運作滿五年以上者為限，同一社區活動中心補助額以 

     不超過所需經費百分之五十，最高補助金額為二十萬元。
(2) 申請補助之社區活動中心每周至少開放五天使用。
(3) 三年內不得重複補助。

在鄉長任期最後六個月內，自 99 年 6 月
29 日起，濫用行政資源補助鄉內之 10 
個社區發展委員會（如附表一所示），
其補助之金額從 3 萬元至 16 萬元不等，
且補助之項目皆為餐費、水果禮盒等，
更有甚者，竟補助溪寮社區發展協會 5 
萬元，其目的為購買柚子禮盒 200 份以
贈送給社區內之老人，完全置高雄縣政
府所定之上開規定於不顧。

四、再依審計部高雄縣審計室於 96 年
間抽查高雄縣各鄉鎮辦理預、決算缺失
事項，並以 96 年 2 月 16 日審高二字第
096000346 號函示高雄縣政府轉知大寮
鄉公所內容：補助民間團體補助金以每
年二萬元為原則，如以補助民間團體聯
誼餐會或旅遊活動等消耗性支出，扭曲
政府機關有限資源之配置，並排擠基層
建設經費」。

五、以上種種皆足證明大寮鄉鄉長明
知前開補助鄉內之社區發展協會之金
額、項目皆不合法，既執意以追加預算
方式，送鄉代表會通過追加預算案，並
以所追加之預算違法補助各發展協會。

參、偵查作為
一、本案之偵查起源係因為「拷潭鄉

里長候選人簡○○」辦理敬老餐會案開
始，後經聲請搜索票對大寮鄉公所執行
搜索後，始發現鄉長黃○○竟於半年間
大肆以公款違反補助社區發展協會，經
傳訊黃○○供稱：此為例行性補助，補
助係鄉長之權責，「高雄縣人民團體補
助標準計劃」對大寮鄉無拘束力，有看
到簽呈上所加註意見，認只是建議性原
則。

二、經查閱前案及相關判決，且經本
署邢檢察長提示，其在屏東地檢署任內，

查察縣議員選舉有相類似之案例，並提
出屏東縣高樹鄉鄉長王○○賄選案供參
考：經查詢前案資料發現，王○○確因
違法濫用公款補助經屏東地檢署以 98 年
度選偵字第 60 號提起公訴，並提起當選
無效之訴，經查判決內容發現王○○已
於 99 年底經屏東地院判決當選無效，被
告提起上訴後，高雄高分院已駁回上訴
確定，即王○○已被解除縣議員職務 2，
王○○在 98 年參選縣議員期間以公款利
用高樹鄉老人會將於 98 年 10 月 19 日舉
辦慶生會暨金鑽婚表揚大會之機會，以
補助活動經費及贈送該老人會金婚、鑽
石婚老人紀念金戒指之名義，將前述通
過之預算，其中 304,000 元作為慶生會
活動經費之補助款及 351,000 元作為贈
送金戒指之支出，再於活動當日上台致
詞，並請求在場老人會會員於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日支持其當選屏東縣議員之
行為；其認定在考量團體或機構之構成
員間有一定之凝聚力，倘對特定團體或
特定機構賄賂，足以影響或動搖其構成
員之投票意向，其有礙於選舉之公平與
純正，不亞於直接賄賂有投票權人，乃
對假借捐助名義，以間接迂迴方式，透
過對特定團體或特定機構賄賂，使其構
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課予刑事責任，防杜利益介入選舉，俾
維護民主政治之基石。至於行為人對特
定團體或特定機構賄賂之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係源於候選人或其他個人之私
人財產，抑或取自政府之公帑；以捐助
以外之名目支付，例如補助或提供設備、
活動經費等情，其損及選舉之公正及純
正，並無二致（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
第 1829 號刑事判決參照）。而認為被告
王○○主觀上有對高樹鄉老人會賄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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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意，其名為捐助之行為，客觀上確實
足以影響高樹鄉老人會之構成員之投票
意向，具備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賄選行為之對價關係，
充分符合本條之賄選行為而判決被告當
選無效。高雄高分院亦採相同見解而判
決確定。

三、王○○賄選案因其只補助高樹鄉
老人會一個民間團體，惟本案黃○○卻
於半年間（已開始競選活動）大量利用
公款補助鄉內 10 個社區發展協會，99 
年 10 月間以大寮鄉公所補助款辦理餐會
活動時，黃○○亦出席餐會，並穿著市
議員競選背心，上台致詞，藉機向出席
餐會之選民拜票請求支持，以影響選民
之投票意向。

肆、偵查結果
檢察官偵查後，認大寮鄉鄉公所於

被告黃○○擔任鄉長任內，95 年度之前
即發生預算編列之相同問題，其中 95 年
度並遭審計部台灣省高雄縣審計室抽查
時發覺有前述違法之情事，高雄縣審計
室並於 96 年 2 月 16 日以審高縣二字第
0960000346 號函，將相關審核意見告知
大寮鄉公所，高雄縣政府並於 96 年 3 月
9 日，以府主三字第 0960059201 號函知
大寮鄉公所，認確有審計室所述之缺失，
並由大寮鄉主計室主任楊ＯＯ將相關意
見於函覆審計室之前，呈請被告核章後，
以上均有各該函文及共同性缺失事項等

2.（中央社記者程啟峰高雄 2 日電）前屏東縣高樹鄉長王○○被控在縣議員選舉期間以鄉公所公費，
資助老人會辦活動及贈金戒指，爭取支持。王○○一審被判縣議員當選無效，他不服上訴，二
審遭駁回，全案定讞。對此，王○○今晚表示，每年重陽節鄉公所都會編列慶生會的預算補助
老人會辦活動，這不是只在選前補助。這樣的判決太冤枉，那以後地方首長在選前，就不用做
事。判決書今天指出，王○○明知鄉公所經費補助民間團體，依規定每個團體每年度不得超過
新台幣 2 萬元，但他在去年 10 月先後補助高樹鄉老人會 30 及 35 萬餘元，分別辦理重陽節慶生
及金、銀婚表揚活動。判決書表示，王○○參與活動上台致詞時還暗示，這些活動經費補助款
是他的功勞，並表示將轉換跑道參選縣議員，爭取老人會會員支持。屏檢認為，王○○涉嫌對
團體機構投票行賄，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是對王○○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案經屏東地
方法院法官審理認為，王○○主觀上有對該老人會賄選意思，客觀上足以影響會員投票意向，
判他當選無效。王○○不服提起上訴，高雄高分院日前駁回上訴，維持當選無效判決，全案定
讞。(99/12/02)

附卷可證，是被告於 99 年 10 月間動支
前述預算時，顯然已知違法乃甚為明確。
另查本件預算所補助之活動，其中敬老
餐會活動之補助（主要為餐飲費用）與
大寮鄉於重陽節發給老人之敬老金 300
元之活動重複，是顯有重複編列預算及
補助之情事。被告竟又執意補助如附表
所示之協會如附表所示之金額，這種一
定要將公家預算在自己任內花完，為自
己日後的選舉謀取利益的心態更可證
明，及違法編列之情事，其卻執意動支，
且金額超出 2 萬元之限額甚多，是足證
其係藉此行賄大寮鄉各社區發展協會之
犯意甚明。又本件被告所支用之前述補
助款項與大寮鄉各社區發展協會舉辦之
敬老餐會活動，被告於活動時穿著「高
雄市市議員參選人黃○○」背心上台致
詞以尋求在場有投票權會員支持其參選
市議員等情，此業有照片數張在卷足憑。
更可認定被告確藉由公家經費補助社區
發展協會名義以行賄選之實，已堪認定。
而認被告黃○○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對於該
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交付
財物，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為一
定之行使罪嫌。被告簡○○所為係犯同
法第 99 條第 1 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
付賄賂，而約其為一定之行使投票權之
罪嫌，而對被告黃○○提起公訴，並提
起當選無效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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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高雄縣大寮鄉公所補助人民團體 99 年度重陽節敬老活動明細表

編
號

社區發展 
協會名稱 
（理事長）

活動項目
申請 
補助 
日期

申請 
補助 
金額

99年度
已補助
金額

核准 
補助 
金額

辦理 
活動 
日期

付款 
日期

理事長
有無參
選

備註

1 內坑社區
（王○○）

餐會
（50 桌）

99.7.14 190500 0 160000 99.10. 99.11.4 N

2 後庄社區
（吳○○）

餐會
（17 桌）

99.9.21 100000 308000 50000 99.10.15 99.11.4 N

3 琉球社區
（邱○○）

餐會
（45 桌）

99.8.24 167000 118000 30000 N
核准補助後
未辦活動致
無核銷

4 溪寮社區
（蘇○○）

水果禮盒
（200份）

99.8.17 50000 748900 50000 99.9 99.11.1 N 柚子禮盒單
價 300 元

5 拷潭社區
（簡○○）

餐會
（30 桌）

99.8.12 130500 0 120000 99.10.16 99.11.18 Y

6 翁園社區
（許○○）

餐會
（30 桌）

99.6.29 98000 349400 90000 99.10.2 99.10.14 N

7 大寮社區
（林○○）

餐會
（15 桌）

99.8.5 100000 527720 50000 99.10.17 99.10.26 N
附黃○○競
選背心致詞
照片

8 光武社區
（李○○）

餐點
（200份）
聯誼會

99.8.18 60000 53000 50000 99.10.9 99.10.26 Y （當選里長）

9 江山社區
（許○○）

餐會
（22 桌）

99.8.9 70000 537000 70000 99.10. 99.11.1 Y （當選里長）

10
昭明社區
（張簡
○○）

餐會
（48 桌）

99.9.20 149800 130000 30000 99.10.16 99.11.17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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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屏東縣議員王○○當選無效案確定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9 年度選上字第 5 號
上　訴　人　王○○
被上訴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 99 年 7 月 14 日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 99年度選字第 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 99年 11月 1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民國 98 年擔任屏東縣高樹鄉鄉長期間，登記參

選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之屏東縣第 17 屆縣議員，其為求順利當選，希望具有
投票權之高樹鄉老人會會員於投票日投票支持伊，乃指示高樹鄉公所下屬陳
○○於 98 年 3 月 12 日簽辦補助高樹老人會所舉辦之重陽節慶生活動及金、銀
婚表揚活動之追加預算，依序為新台幣（下同）81萬元及 65萬元，合計 146萬，
該預算經高樹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上訴人又明知「屏東縣高樹鄉公所對民間
團體補助經費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3 款規定「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助金額，活
動部分每一年度以不超過 2 萬元為原則」，竟假借捐助名義，於 98 年 10 月 12
日核准補助高樹鄉老人會將於 98 年 10 月 19 日舉辦慶生會暨金、鑽婚表揚大
會活動經費 30 萬 4,000 元，並於該日由老人會總幹事廖○○在會場以白板公告
欄記載「高樹鄉公所王鄉長 30 萬 4,000 元」及其他人員樂捐之名冊，辦桌招待
老人用餐，賄賂有投票權之老人會會員 1,058 人，經老人會會長許○○當場宣
布予在場人員知悉，上訴人上台致詞，表明上開老人會之活動款項皆係其所爭
取提供，要求在場老人會會員於縣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上訴人，以贈送該老人
會金婚、鑽石婚老人紀念金戒指之名義，將採購總價值達 35 萬 1,000 元之金戒
指 96 只，假藉捐助名義，於表揚大會活動時交付賄賂與陳○○等 96 人，進而
影響其及家屬或友人，請渠等於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支持上訴人當選屏東縣議
員。嗣上訴人於慶生活動結束後之 98 年 10 月間某日，核准高樹鄉老人會請領
支出款項，交付賄賂 30 萬 4,000 元與高樹鄉老人會。上訴人有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下稱選罷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規定之同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賄
選行為。爰求為：上訴人於屏東縣議會第十七屆議員選舉當選無效。

二、上訴人則以：伊補助高樹鄉老人會舉辦重陽節慶生活動及金銀婚表揚活動之追
加預算 146 萬元，係屬預算編列及執行性質，與捐助顯然不同，伊未以私人名
義捐助財物予高樹鄉老人會，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之要件不符；每年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為我國文化特有之敬老節日，各地均
辦理敬老活動，而鑽石婚及金婚係結婚 60 年及 50 年，於重陽節當日辦理老人
慶生及鑽石婚、金婚夫妻表揚，具有敬老及彰顯婚姻堅貞彌久之文化意義，且
為高樹鄉公所專案簽請核准之活動，況老人會亦屬社會福利團體，依「屏東縣
政府對民間團體補助經費作業要點」、「屏東縣高樹鄉公所對民間團體補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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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3 款但書及第 4 款第 2 目規定，不受 2 萬元之限制，且
預算業經高樹鄉民代表會於 98 年 4 月 1 日函覆審核通過，無違法之處。再依
高樹鄉公所檢附重陽節頒發戒指核銷之資料顯示，95、96、97、98 年度之金
戒指頒發數額各為 64 只、92 只、50 只、96 只，其中 97 年度因預算金額只有
80 萬元，故提報金婚表揚之人數僅有 50 人，較 96 年少 42 人，故有許多民眾
向伊反應符合資格但未獲表揚，所以伊於 98 年度辦理該活動時，即要求全面
清查符合條件之民眾予以表揚，且因 98 年度追加預算之額度較充裕，始酌定
金額為 146 萬元。故伊於 98 年度對於長壽俱樂部及高樹鄉老人會慶生及金婚
表揚活動編列 146 萬元，係審視高樹鄉財源狀況及 97 年度之辦理狀況而為之
行政裁量，且已舉辦數年，顯然高樹鄉公所編列之預算與伊於 98 年度參選縣
議員之選舉並無關連性。高樹鄉老人會歷年均辦理重陽節慶生及表揚活動，會
員亦認為屬老人福利，而該預算多年來亦由高樹鄉公所依預算程序支付，又用
以核銷辦理活動之費用，老人會之會員個人所受利益僅為餐食利益，且該金額   
並非伊以個人名義捐助，故老人會之會員亦不致認為受有伊捐助利益（即對價
關係），而影響其投票權之行使。高樹鄉老人會該次活動餐費為一桌 2,000 元，
平均每人所受之利益僅為 200 元；但因參與餐會之會員每人需繳交 100 元，其
主觀上亦不會因參加餐會而影響其投票意願。伊雖於重陽慶生暨表揚活動上雖
有發言，但主觀上並無行賄之意思，而參與活動之鄉民亦知補助款為政府預算
性質，主觀上亦無受賄之認知，況當時亦有多名縣長候選人、鄉長候選人及縣
議員候選人到場致詞，並非只有伊發言，縱伊在該場合請鄉民支持亦為人情之
常，與補助款並無關連；會場公告捐款數額在白板上或樂捐名冊上記載伊捐款
之行為，為老人會會長許○○個人之行為，與伊無關。況伊於擔任鄉長時，除
98 年重陽節對結婚 50 年及 60 年之金婚、鑽石婚佳偶贈送金戒指外，甚至父親
節、母親節亦各對 19 位之優良父親、優良母親贈送金戒指，其目的在於表揚
符合資格者之優良事績或婚姻歷久彌新之典範，惟被上訴人竟認贈送金戒指為
賄選，已違反伊施政之美意及抹煞鄉民接受金戒指表揚之驕傲，亦與經驗法則
有違，已悖離鄉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法院判決被上訴人勝訴。上訴人提起上訴，求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求為駁回上訴。

四、本院判斷：
（一）上訴人自 95 年起至 98 年間，擔任屏東縣高樹鄉鄉長（98 年 12 月 5 日
改選鄉長），其於任職鄉長期間，於 98 年 10 月 5 日至同年月 9 日間某日，
申請登記為屏東縣第 17 屆屏東縣第 2 選區縣議員（包括高樹鄉）之候選人。
上訴人於 98 年 2 月中旬，指示該鄉公所社政課課長鄭○○，轉知課員陳○○
於 98 年 3 月 12 日簽辦補助其選舉區中之高樹鄉之各社區重陽老人會（會員
合計 1,058 人）慶生活動 81 萬元、高樹鄉老人會重陽慶生會暨金銀婚表揚活
動 65 萬元，合計 146 萬元之追加預算，該預算經高樹鄉民代表會審議通過。
高樹鄉老人會於 98 年 10 月 19 日（按：98 年之重陽節為同年月 26 日）舉辦
98 年會員重陽慶生暨金婚、鑽石婚表揚大會之前，上訴人於 98 年 10 月 12 日
函准補助該活動經費 30 萬 4,000 元，另依高樹鄉老人會提供之名冊，補助老
人會金婚、鑽石婚紀念金戒指 96 只之採購費用 35 萬 1,000 元，當日席開 110 
餘桌，每桌坐 8 至 10 人計，實際參加人數約為 880 至 1,100 人，會場放置老
人會會長許○○於前一日（18 日）指示總幹事廖○○在白板公告欄載「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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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王鄉長 30 萬 4,000 元」等人樂捐名單，經主持人許○○（捐款 1 萬元）
之介紹，除由上訴人上台致詞外，當屆縣長、鄉長、縣議員三合一選舉之縣
長候選人周典論（捐款 2 萬元）秘書，鄉長候選人梁○○（捐款 2 萬元）、
廖○○、廖○○（建設課長，捐款 2,000 元），縣議員候選人何○○亦上台致
詞。於該表揚大會活動進行時發給陳○○等 96 人金戒指，會後之 98 年 10 月
間某日，撥款支付高樹鄉老人會補助款 30 萬 4,000 元等情，有陳○○於 98 年
3 月 12 日簽辦追加預算 146 萬元（鄭○○核章、財政課長徐○○、主計主任
陳○○會辦核章及秘書核章、上訴人親筆簽名決行）之高樹鄉公所社政課函
稿、98 年 3 月 16 日屏高鄉社字第 0980002887 號函及檢附經費配當表（原審
卷第 22 頁、第 368 至 369 頁），同意該 146 萬元納入 98 年度追加預算並先
行墊付之屏東縣高樹鄉民代表會 98 年 4 月 1 日屏高鄉代字第 0980000200 號
函（原審卷第 80 頁），高樹鄉民代表會函送該會第 18 屆第 8 次臨時大會議
決高樹鄉 98 年度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案之 98 年 10 月 1 日屏高鄉代
字第 0980000837 號函（原審卷第 349 頁），高樹鄉老人會請求高樹鄉公所補
助 98 年度重陽節會員金、鑽石婚表揚暨會員大會活動經費 30 萬 4,000 元之
98 年 9 月 16 日（98）屏高鄉老會字第 980032 號函及檢附經費概算表（原審
卷第 25 頁、第 28 至 29 頁）、98 年度重陽節慶生會表揚金、鑽石婚名冊（鑽
石婚 14 對、金婚 34 對，合計 48 對即 96 人，陳○○等人於該名冊上蓋章已
領取金戒指）之 98 年 7 月 6 日（98）屏高鄉老會字第 0027 號函、98 年 9 月
28 日（98）屏高鄉老會字第 980034 號函（原審卷第 142 至 150 頁）、陳○○
等 96 人名冊（註明各該戶籍內有投票權之人數）及陳○○等 96 人之全戶戶
籍資料（原審卷第 140 至 141 頁、第 151 至 212 頁）、高樹鄉公所同意補助
該活動經費 30 萬 4,000 元並說明撥款辦法及表揚金婚、鑽石婚所需禮品由鄉
公所統一訂購之 98 年 10 月 12 日屏高鄉社字第 0980011340 號函（原審卷第
26 頁）、採購老人會金婚、鑽石婚紀念金戒指費用核示之 98 年 10 月 12 日、
98年10月21日簽呈（陳有仁承辦、上訴人簽名決行）（原審卷第30至31頁），
35 萬 1,000 元之高樹鄉公所支出憑證黏存單及所附飾金及工資之統一發票（原
審卷第 37 至 42 頁）、採購金戒指明細表（金婚金戒指每只 0.75 錢 3,350 元，
鑽石婚金戒指每只 1 錢 4,400 元，均含工資）（原審卷第 254 頁）、30 萬 4,000
元之高樹鄉公所支出憑證黏存單及所附領款收據、高樹鄉老人會支出憑證及
所含統一發票、支用明細表（原審卷第 268 至 271 頁），高樹鄉老人會會員
名冊（原審卷第 213 至 253 頁）、書寫「高樹鄉公所王鄉長 30 萬 4,000 元」
等人樂捐名單之照片（外放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度選他字第 118 號
偵查卷宗【下稱選他卷】），上訴人、縣長候選人周○○（當時屏東縣議會
議長）之秘書、鄉長候選人廖○○、梁○○、廖○○、縣議員候選人何○○
上台致詞（背景為張貼屏東縣高樹鄉老人會 98 年重陽慶生會海報及主持人許
○○）之照片（原審卷第 81 至 83 頁）、證人廖○○之警詢及偵訊筆錄（外
放選他卷）在卷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第 125 至 126 頁），堪信
屬實。

（二）上訴人運用高樹鄉公所經費對於高樹鄉老人會撥給補助款、贈送金戒
指，是否為對該團體之「捐助」？按選罷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當
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
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 30 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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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三、有第 97 條、第 99 條第 1 項、第 101 條條第 1 項、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行為。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對選舉區內團體或機構賄賂罪，係考量團體或機構之構成
員間有一定之凝聚力，倘對特定團體或特定機構賄賂，足以影響或動搖其構
成員之投票意向，其有礙於選舉之公平與純正，不亞於直接賄賂有投票權人，
乃對假借捐助名義，以間接迂迴方式，透過對特定團體或特定機構賄賂，使
其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課予刑事責任，防杜利益介入選
舉，俾維護民主政治之基石。至於行為人對特定團體或特定機構賄賂之財物
或其他不正利益，係源於候選人或其他個人之私人財產，抑或取自政府之公
帑；以捐助以外之名目支付，例如補助或提供設備、活動經費等情，其損及
選舉之公正及純正，並無二致。且該條款捐助名義之對象須為團體或機構，
而非其構成員，又該團體並不以取得權利能力者為限，即使行為人係對未取
得權利能力之團體賄選，亦在規範圍內。經查，上訴人以高樹鄉鄉長身分行
使其職權，於 98 年 2 月間提出 98 年度高樹鄉總預算第 1 次追加（減）預算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明載「長壽俱樂部及高樹鄉老人會
慶生暨金銀婚表揚活動 146 萬元」，預算用途科目為「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原審卷第 76 至 77 頁），嗣該鄉鄉民代表會亦通過補助高樹鄉老人會舉辦
「各社區重陽老人會慶生活動」81 萬元及「高樹鄉老人會重陽慶生會暨金銀
婚表揚活動」65 萬元，合計 146 萬元之預算。而高樹鄉老人會發文地址為屏
東縣○○鄉○○○村○○○路○號，依其屏東縣人民團體立案證書所載會址
為高樹鄉高樹村永興巷 2 號（原審卷第 111 頁），而該老人會 1,058 名會員
散居於高樹鄉各村，故該老人會係屬上訴人登記參選屏東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
選舉第 2 選舉區高樹鄉內之團體。上訴人代表高樹鄉公所於 98 年 5 月 4 日以
（97）（按：為 98 之誤）屏高鄉樹財字第 17 號高樹鄉公所動支墊付款核定
通知該所主計室，謂：「本所核定辦理本鄉社區長壽俱樂部重陽慶生會暨老
人會重陽慶生會及金、銀婚表揚活動，動支 98 年度 5 月份金額 146 萬元歸納
於高樹鄉公所經常門－社區發展－社區發展－奬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2.2.1.1. 四－ 05）項下支付，請依規定辦理支付（納入 98 年度追加預算）」
（原審卷 23 至 24 頁），該通過預算中之 65 萬元即使用於 98 年 10 月 19 日「高
樹鄉老人會重陽慶生會暨金銀婚表揚活動」，包括支付補助老人慶生會 30 萬
4,000 元，金、鑽婚佳偶表揚金戒指 34 萬 4,700 元（原購買金戒指 33 萬 9,700
元，其後購買金戒指預算不足 5,000 元，再由結餘之 6,300 元支出，見原審卷
28 頁、30 至 31 頁），金戒指亦係由老人會於 98 年度重陽節慶生會表揚，有
該會 98 年 9 月 28 日函（受文者：高樹鄉公所）（原審卷 32 至 42 頁），支
出憑証載明用途為：「鄉老人會金銀婚紀念金」，用途別為：「奬補助費」（原
審卷 33 頁）。依上開說明，高樹公所補助該鄉老人會 98 年 10 月 19 日之老
人會慶生會之支出，係經高樹鄉公所編列預算，再由鄉民代表會通過之政府
公帑，屬選舉罷免法第 102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捐助」。

（三）上訴人以編列並執行預算方式，將政府公帑捐助老人會，是否屬「對
於該選舉區內之老人會，假借捐助名義，交付財物，使老人之會員為一定投
票權之行使」，而符合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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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罪之構成要件既曰假借捐助
名義，從其名目上顯不可能明示為選舉之用，自必須於直接、間接證據中
探求行為人之真意，倘行為人有對特定團體或特定機構賄賂，使其構成員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意思，而賄賂與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
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即可成立。所謂對價關係，除審酌行為人之主觀
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外，並應衡量國民
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兼及是否足以影響或
動搖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之投票意向等項，審慎認定之。且該對價關係僅
存在於行為人與其所捐助之團體或機構間，其交付財物，並不以受捐助團
體或機構之構成員果有允受賄選之意思為必要（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之交付賄賂不同）。行為人主觀上有對團體或機構賄選之真意，並衡
量名為捐助之行為，客觀上亦有足以影響受捐助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之投
票意向，則行為人之行為，兼具捐助與賄選之主觀意思與客觀效果，即無
從解免行為人與所捐助團體或機構間之賄選對價關係，仍符合本條之成立
要件。又選罷法第 120 條當選無效之訴，並不以候選人或收受賄賂者業經
判決有罪為其構成要件；又是否符合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要件，
須綜合候選人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為借捐助行為時之時間、地
點，及行為人當時之行為，合併觀察，不得予以割裂審酌。

2. 上訴人於 95 年、96 年、97 年及 98 年均編列補助高樹鄉老人會預算，其金
額均違反「屏東縣高樹鄉公所對民間團體補助經費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3
款規定「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助金額，活動部分每一年度以不超過 2 萬元
為原則」規定，為兩造所不爭執。惟屏東縣第 17 屆縣議員於 98 年 10 月 5
日至同年月 9 日申請登記期間（本院卷 140 至 141 頁），上訴人於該期間
內登記為縣議員候選人，並於同年 12 月 5 日當選，故應審酌上訴人代表高
樹鄉公所編列預算，經鄉民代表會通過，鄉公所據之於 98 年 12 月 19 日捐
助高樹鄉老人會舉辦該鄉重陽慶生會暨金銀婚表揚活動，是否係假借捐助
名義，交付財物，使老人會之會員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經查，98 年 12 月
19 日高樹鄉公所捐助活動之項目包括慶生會支出 30 萬 4,000 元及金、鑽婚
戒指 34 萬 4,700 元兩部分，其中後者是以社區發展奬補助費名義支出，30
萬 4,000 元則係補助老人會舉辦慶生會。老人會贈與該鄉符合金、鑽婚條
件鄉民之戒指之費用及該會舉辦慶生會活動費用之 30 萬 4,000 元，均係由
鄉公所編列算經審議通過補助之公帑，會場之公告欄卻記載「高樹鄉公所
王鄉長 30 萬 4,000 元」（本院卷 143 頁）。又上訴人明知其已登記為屏東
縣第 17 屆第 2 選區（含高樹鄉）縣議員候選人，舉辦慶生會日期距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日僅 1 個月餘，卻於該會場上台致詞：「今天，我們的康樂
隊，我們的主持人，這位小姐，我們的老人會長，我們許老人會長，我們
很多的代表，很多的村長，我們的貴賓，我們高樹鄉所有的阿伯阿嬸，我
們的鄉親世大，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是重陽節的慶生會，我們高樹鄉老
人會提早辦理，當然這最主要的意義就是敬老尊賢，那麼我們的阿伯阿嬸
每年都來參加這個重陽節的慶生會，表示著我們的阿伯阿嬸大家都很有福
氣，大家都很有福報，因為重陽節我們都是長歲壽的，啊要大家雙手鼓掌
打大下一點，表示我們都有福氣和福報，好嗎？多謝大家，感謝大家。那
麼，○○這八年來，為我們高樹鄉的老人會也好，我們全鄉的老人會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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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節都盡量來很打拚的爭取，為了就是要讓我們的世大能夠感受到政府的
關心，和敬老尊賢的意義，所以這八年來，○○的心是真心和我們的老人
會相同心，都是為我們地方，○○在這裡要用最大的祝福，來祝福我們的
高樹鄉的阿伯阿嬸和我們的鄉親世大，大家的身體都健康，大家福氣都像
東海，大家歲壽都比南山還長，祝福我們的阿伯阿嬸，祝福大家，感謝大
家，○○在這裡要跟阿伯阿嬸報告，八年的時間很久，在高樹也是一個階
段，年底○○一定要選其他的選舉，就是要選縣議員，四年前我們高樹失
去一個議員，相信我們的阿伯阿嬸都會感受到地方如果沒有議員真不方便，
地方如果沒有議員會被人家看無，會被人家笑，就像我們一個家庭如果沒
有大人人家都會欺負，○○八年真心和我們的鄉親站在一起，今年，○○
要拜託我們的鄉親世大，心結心顧鄉親，心結心土也親，心結心我們自己
人比較親，○○誠懇拜託我們的阿伯阿嬸，神聖的一票支持我們的子弟，
○○是我們高樹的子弟，拜託大家年底神聖的一票都跟我，支持一下，感
謝大家」（外放原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3 號刑事卷）。依上訴人上開致詞
內容，可知當日參加慶生會者，非僅老人會會員，尚包括各村村長、鄉代
民代表等人，其亦明確告知其參加年底即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之議員選舉，
並請求與會人士投票支持，以免重蹈 4 年前（94 年第 16 屆縣議員選舉）高
樹鄉無人當選縣議員，造成高樹鄉無議員服務之不方便，及會讓人看不起
高樹鄉等情，上訴人有假藉捐助行為，以影響受捐助之老人會之構成員之
投票意向之主觀意思及客觀事實。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於該選舉區內
之老人會，假借捐助名義，交付財物，使老人之會員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符合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情形，核屬可採。上訴人主張其未以
私人名義捐助財物與高樹鄉老人會，而係依法編列預算高樹鄉民代表會通
過及依正常程序執行撥付，並非假借捐助義為之云云（本院卷 113 頁），
核無可採。

3. 上訴人主張高樹鄉於 99 年亦有編列 99 年度全鄉老人慶生節慶活動暨金銀
婚表揚預算117萬3,748元，及被上訴人未對收受補助款之高樹鄉老人會長，
及收受金戒指之構成員，以投票受賄罪予以偵辦，足見被上訴人認定收受
者係合法，則被上訴人認定其有違反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之行為，
顯有未當云云（本院卷 113 頁正、反面），而白板公告欄係於會場外之大
馬路旁，並非立於演講舞台上，白板旁又放置有眾多機車，汽車顯難於此
停車，而上訴人當日由公務車接送，從另一側進入會場後，即上台演講，
並未在現場逗留，故不知公告名冊存在，老人會長亦未提及上訴人有無捐
款，故其無義務澄清該 30 萬 4,000 元非其所捐云云（本院卷 105 頁）。經
查，上訴人循 95 年至 97 年編列預算之前例，於 98 年亦編列老人會慶生活
動預算，其後任之鄉長亦編列 99 年度之老人會慶生活動預算之金額，固均
違反「屏東縣高樹鄉公所對民間團體補助經費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3 款規
定「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助金額，活動部分每一年度以不超過 2 萬元為原
則」規定。該預算之編列違反上開作業要點，遭審計單位糾正，仍未改善，
又編列預算捐助該鄉老人會辦理慶生會及贈與該鄉符合金、鑽婚要件鄉民
金戒指之活動等情，所為雖係違反預算作業要點，但於未有選舉之年度，
上訴人並非候選人，故與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情形無涉。惟上
訴人於 98 年 10 月 5 日至同年月 9 日間登記為該屆縣議員之候選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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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 98 年 10 月 19 日辦理慶生活動時間，距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日僅 1 個
多月，則其於參加老人會慶生活動時，既知該活動經費係由鄉公所編列預
算經鄉民代表會通過之公帑，其應為符合執行預算之適當言行，而非於會
場上表明自己登記參選 98 年月 12 月 5 日投票之縣議員，訴求其當選才不
會讓人看輕高樹鄉，明確要求在場之老人會會員等人投票支持，讓其當選
縣議員等，逾越捐助單位高樹鄉鄉長所應為之言行。亦即綜合觀察上訴人
於致詞時，明知其已登記參選 98 年 12 月 5 日投票縣議員候選人，卻利用
其係執行預算單位首長即鄉長之身分，從事與其應以鄉長身分不符合之言
行，而該行為又符合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老人
會，假借捐助名義，交付財物，使老人會之會員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要件，
自不能與其於 95 年至 97 年間曾執行相同科目預算情形等同視之。再上訴
人主張白板公告欄位於馬路旁，公告欄旁又有多部機車，已見該公告欄立
於眾人可得隨時觀看之位置，依現場照片（本院卷 142 頁反面）所示，公
告欄後面又有人群聚集，更見與會者已可得了解公告欄所載內容，上訴人
於致詞時又表明活動經費係其盡力爭取，該公告欄亦記載其捐款 30 萬 4,000
元，且依上訴人致詞內容，可知當日在場之人員，並不限於老人會會員，
尚包括高樹鄉各村村長、鄉民代表等，又公開要求在場之人員投票支持，
使其當選縣議員，上開行為連結，足認上訴人有違反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之行為。故上訴人上開主張，均不足為其無選罷法第 102 條第 1 項
第 1 款行為之有利論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選罷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主張上訴人有同
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情形，請求判決上訴人當選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勝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兩造其餘攻防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
論述，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 項、第 78 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1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官　許○○
　　　法官　徐○○
　　　法官　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